关于做好2013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（系）、学园、2013级学生：
根据《浙江大学大类招生的本科学生主修专业确认工作实施办法》（浙大发本〔2010〕128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决定，学校将启动2013级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工作。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时间
1. 类内专业确认

学生报名时间：3月18日0点—4月11日15点截止
专业面试时间：4月12日—4月20日
名单公示时间：4月21日—4月25日

2. 跨类专业确认
学生报名时间：4月28日0点--5月16日15点截止
专业面试时间：5月17日—5月23日

名单公示时间：5月24日—5月30日
3. 补确认

    6月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

二、流程
1. 学生在报名时间里，通过现代教务管理系统“主修专业确认”栏递交申请，同时可向申请专业所在学院（系）教学办公室递交一份中（英）文的个人自荐表。
2. 各专业根据浙大发本〔2010〕128号文件精神和学院（系）“2013级主修专业确认工作细则”，可选择性地实施对学生个人自荐表的审阅，或进行面谈/面试。
3. 学生在专业所在院系网站查看专业确认公示名单。

4. 7月初，本科生院复核后，在“教务管理系统”进行专业学籍异动。
三、原则
1. 类内确认时，申请学生人数低于专业容量90%，申请学生直接进入该专业预接受名单（有特殊要求的专业除外）；申请人数达到专业容量的90%，各专业预接受的人数控制在容量的90%以内。
2．跨类确认时，各专业不可拒收类内预确认已经预接受的学生，但学生可放弃类内确认专业，重新递交申请；还未确认专业的学生，则需在现代教务管理系统“主修专业确认”栏继续递交申请。
3. 所有学生均应在一年内完成主修专业确认。对未确认主修专业的学生，学校将于6月份再次公布有余量名额的专业，供学生申请确认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 招生时有相关政策规定的，按约定执行。
5. 竺可桢学院学生按照《2013级竺可桢学院主修专业确认工作细则》进行。
四、其他

学生个人自荐表内容需包括：姓名、学号、性别、所属招生类别、高考成绩/省份、排名、修读课程以及获得总学分、平均绩点、对申报专业的认识、个人的职业(或学业)生涯规划、兴趣爱好、特长等等，学生签字确认。

联系部门：教务处学籍管理中心
联 系 人：郑尧丽、戴革萍

联系电话：889206415，88208655

联系邮箱：lindazyl@zju.edu.cn，dgp@zju.edu.cn
特此通知，望相互转告!

本  科  生  院 
2014年3月11日
浙江大学本科生主修专业确认申请自荐表（建议版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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